[bookmark: _Toc2567][bookmark: _Toc15436][bookmark: _Toc604][bookmark: _Toc2202][bookmark: _Toc8893][bookmark: _Toc25939][bookmark: _Toc21351][bookmark: _Toc7805][bookmark: _Toc8701][bookmark: _Toc14039][bookmark: _Toc8839][bookmark: _Toc28795][bookmark: _Toc12542]（一）项目名称
光明区高品质再生水处理厂经营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或“本项目”）。
[bookmark: _Toc28551][bookmark: _Toc18291][bookmark: _Toc7443][bookmark: _Toc6319][bookmark: _Toc6898][bookmark: _Toc10515][bookmark: _Toc18365][bookmark: _Toc1647][bookmark: _Toc23983][bookmark: _Toc5154][bookmark: _Toc24126][bookmark: _Toc8365][bookmark: _Toc17379]（二）项目实施机构
深圳市光明区水务局
[bookmark: _Toc21307][bookmark: _Toc19091][bookmark: _Toc24636][bookmark: _Toc15064][bookmark: _Toc22553][bookmark: _Toc32542][bookmark: _Toc32541][bookmark: _Toc444][bookmark: _Toc14198][bookmark: _Toc31705][bookmark: _Toc20912][bookmark: _Toc13612][bookmark: _Toc23253]（三）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3872]1.实施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实施内容为在 A613-0743地块红线范围内利用现有设施改造高品质再生水处理厂1座，并打造成为搭载鸿蒙系统的智慧水厂，总投资估算约16383.04万元。
[bookmark: _Toc26376][bookmark: _Toc13576][bookmark: _Toc23146]2.项目用地选址
[bookmark: _GoBack]项目场地位于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东长路与东明大道交叉口东北侧。拟利用东坑调蓄公园（暂定名）配套设施（现状A613-0743地块红线范围内现有设施）进行高品质再生水处理厂的改造。本项目改造过程均在现状地块范围内实施，改造内容为全地下式建筑形式再生水处理厂1座，不新增建筑面积，不对东坑调蓄公园（暂定名）现状地表植被和设施进行大面积破坏。
[image: ]
[bookmark: _Toc175323094][bookmark: _Toc4048]3.处理规模
根据《深圳市再生水系统布局规划（2025-2035年）》，项目规划总制水规模6万吨/日，分期实施，一期预计制水规模3万吨/日。
[bookmark: _Toc16329]4.设计出水水质（供水标准）
本项目设计出水水质需满足《TCL华星光电再生水回用项目供水水质指标需求》中要求的标准共计22项，具体指标如下：
设计出水水质（供水标准）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出水限值

	1
	pH（25℃）
	
	6-8.5

	2
	氟离子
	mg/L
	<0.5

	3
	电导率
	μs/cm
	<120

	4
	总硬度（CaCO3计）
	mg/L
	<50

	5
	总溶解固体（TDS）
	mg/L
	<150

	6
	TOC
	μg/L
	<100

	7
	总细菌数
	cfu/L
	<100

	8
	二氧化硅
	mg/L
	<10

	9
	全尿素
	μg/L
	<40

	10
	硼
	mg/L
	<0.5

	11
	总三卤甲烷
	μg/L
	<80

	12
	SS
	mg/L
	<1

	13
	浊度
	NTU
	<0.3

	14
	色度
	度
	<15

	15
	NH4+-N
	mg/L
	<0.5

	16
	砷
	mg/L
	<0.05

	17
	氯盐
	mg/L
	≤20

	18
	磷酸根
	mg/L
	<0.5

	19
	亚硝酸氮
	mg/L
	<0.1

	20
	硫酸盐
	mg/L
	<45

	21
	硝酸盐氮
	mg/L
	<10

	22
	碱度
	mg/L
	<30


如向其他用水单位供水的，具体出水水质以项目公司与用水单位协商为准。
（四）项目经营模式
本项目采用经营权招标模式进行实施。光明区水务局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将项目所在地块的现有配套设施（东坑调蓄池）的经营权转让给经营单位，并以收益分成的方式取得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五）项目回报机制
合作期间内，经营单位负责高品质再生水厂的改造经营主要通过为TCL华星及其他用水单位提供高品质再生水供水服务取得水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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